
血者及其亲属报销时所用的时间。而且对多次、多地点献血者

的用血程序实现一站式服务，确保献血者相关权益得到实现。

报销标准的统一是实现异地报销血费的关键，将报销标准和细

则与患者用血费用挂钩、统一，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用血品种、数

量与返血相一致，确保血费报销系统设计、编程、统计、结算标

准一致。

我国采用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采供血管理［５］，部分

省、市建立了血站采供血、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卫生行政部门监

督管理联网的区域性血液管理系统。依托原有信息化系统建

立区域异地报销血费系统可实现异地网络直接报销血费，减少

献血者及其亲属往返献血地和用血地的路程费、邮寄费、电话

费等费用。血费异地报销系统实现了用血地信息输入、献血地

资料审核、定期结算和数据统计，实现了献血、用血、返血全自

动化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利用现有采供血网络平台，设计

研究全省血站间异地审核、报销、结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献

血者在全省范围内任何一家血站都可以报销血费。河北省血

费异地直接报销平台及相关报销标准的建立，实现了省内范围

内血费直接报销。

血费实际上是患者医疗保险的一部分，我国的医疗保险制

定中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包括血费，鉴于此种情况，建议相关

部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血费医疗保障机制，将献血者血费报销

程序并入到医疗保险直接报销系统［６７］，或建立全国范围内的

异地直接报销程序，最终实现献血者在用血医疗机构或医保机

构直接快速报销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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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医学影像技师从业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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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系，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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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影像设备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各种技术和

软件围绕扩大检查适应证、提高图像质量、缩短检查时间、降低

辐射剂量展开，并扩到了诊断视野，完善了循证医学的内涵。

医学影像技师作为医学影像设备和技术的践行者，越来越受到

临床医生、患者和医疗机构的信任与重视［１］。

中国大陆医学影像技师依照具体岗位业务又分为放射技

师（士）、超声技师和核医学技师三类，属医学技术类人员；中国

台湾的医学影像技师称为医事放射师，属医事人员，类似于中

国大陆的医学技术类人员。虽然海峡两岸医学影像技师所从

事的岗位业务基本相同或相似，但两岸医学影像技师在从业制

度上存在较大差异，现就海峡两岸医学影像技师在从业准入考

试制度、从业许可制度、业务范围及继续教育的规定方面的情

况作一比较。

１　医学影像技师准入考试制度

中国大陆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员，依其学历层次，参加

每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卫计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卫生

专业技术初、中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即可取得相应的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则采取考、评相结合的办

法获得。除取得相应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外，独立操作大型

医用设备的医学影像技师，还须参加医用设备使用人才业务能

力考评合格证考试（上岗证考试），以取得相应大型医用设备上

岗证。可报考的专业项有：ＣＴ技师、ＭＲＩ技师、ＤＳＡ技师、乳

腺技师、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装置（ＣＤＦＩ）技师、医用直线加速

器（ＬＡ）技师、Ｘ（γ）刀技师以及核医学影像装置技师（ＮＭＩ，包

括ＳＰＥＣＴ、ＰＥＴ）。上岗证无级别之分，每５年更换。

中国台湾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系（或放射技术科、系、所）

毕业且完成实习后人员，参加每年举办两次的专门职业及技术

人员高等暨普通考试医事人员考试，取得医事放射师证照。医

事放射师无级别之分。

２　医学影像技师从业许可

中国大陆医学影像技师在取得相应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证和大型医用设备上岗合格证后，参加相关的培训，取得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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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证。受聘后即可从业。

中国台湾规定，通过医事放射师考试人员，在取得医事放

射师证照后，必须加入其职业团体，成为其会员，并需向其所在

地卫生主管机关申请执业登记，领取执业执照才能执业。

３　医学影像技师业务范围

中国大陆目前对于医学影像技师的业务范围的规定尚未

作出明确、细致的统一规定，各医疗机构行业科室多依据《卫生

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１９８６］２０号）及《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规范》制定本单位科室医学影像技师的岗位职责，

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放射诊断学的普通 Ｘ线摄

影、Ｘ线特殊摄影和造影检查；（２）ＣＴ、ＭＲ、ＤＳＡ的成像检查

技术；（３）超声、核医学诊断学检查技术；（４）医学影像质量管理

（含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５）参与影像设备的稳定性检测；

（６）配合医师进行特殊的造影检查；（７）配合医师进行放射介入

治疗；（８）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的使用；（９）参与、配合医学影像

技术学的教学与科研。

中国台湾依其“《医事放射师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医事放

射师业务有八大方面：放射线诊断之一般摄影、核医学体外检

查、放射线诊断之特殊摄影及造影、放射线治疗、核医学诊断之

造影及体内分析检查、核医学治疗、磁共振及非游离辐射诊断

之造影，以及其他经其卫生主管机关认定之项目。

４　医学影像技师从业后继续教育规定

中国大陆按照《卫生部、教育部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

（卫科教发［２０００］４７７号），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医

学教育委员会是指导、协调和质量监控的组织，继续医学教育

的对象是完成毕业后医学教育培训或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人员，其中第二十一条、二

十二条规定：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

年都应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学分数不低于

２５学分，学分的授予和登记应严格执行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

予的有关规定；卫生技术人员接受继续医学教育的基本情况作

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继续医学教育合格作为卫生技术人

员聘任、技术职务晋升和执业再注册的必备条件之一。

中国台湾依据其“《医事放射师执业登记及继续教育积分

管理办法》”，由卫生主管部门建立医事人员教育积分系统管理

网站，“全联会”建立２２个县市医事放射师共享网站，医事放射

师继续教育课程积分审查单位为“全联会”及“中华医事放射学

会”。医事放射师执照每６年更换１次，在此期间需接受继续

教育之课程［主要包括：专业课程、专业质量、专业伦理和医事

放射相关法规（含辐防安全与法规）］积分达１５０点以上；执行

辐射安全防护业务、辐射医疗曝露品保专业人员、乳房摄影放

射师尚需取得该领域之法定学分数。

５　讨　　论

　　综上比较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医学影像技师从业制度上存

在较大的差别。

５．１　医学影像技师从业准入考试　中国大陆的从业准入考试

制度相对比较繁杂，既有严格的分级制技术资格考试，高级技

术资格还涉及考、评制度，还有医用设备使用上岗证考试。中

国台湾的医事放射师考试则较为单纯，既无级别之分和评审制

度，也无上岗证考试，但也略显欠妥，不能客观反映其相应的资

质和实际能力［２］。

５．２　医学影像技师从业许可规定　中国大陆目前尚未引入影

像“执业技师”制度，明显落后于“执业医师”、“执业护士”制度

体系。对医学影像技师的从业许可规定基本上没有太多限制，

通过相关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和相应的上岗证，受聘后即可从

业，但这一问题已引起相应行业部门的关注。自２００９年５月

起，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学会发起《关于启动放射（影像）执业

技师证的工作计划》，计划起草《执业技师管理条例》，同时改革

教育配置，提升学历教育，全国技师状况的调研工作正在展开。

中国台湾则把医事放射师从业许可的规定上升到其“法律”的

层面，取得医事放射师证照后还必须参加其行业公会“全联

会”，方可取得执业执照从业，不仅可以起到方便管理的作用，

也可以保障医事放射师的合法权益［３］。

５．３　医学影像技师业务范围　中国大陆针对影像技师的业务

范围主要套用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条例》和《规范》，但所涉内

容过于笼统，各医疗机构虽制定有本单位影像技师的岗位职

责，但缺少统一的标准，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责任难

以界定［４］。目前，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学会正根据卫生部科教

司关于制定《医学相关领域主要专业人才标准》的要求，在对卫

生部科教司有关医学影像技术岗位任务分析研究结果的基础

上，起草编写《医学影像技术人才基本标准（草案）》，以规范中

国大陆医学影像技师的业务范围。中国台湾则以“法律”条款

明确规定医事放射师的业务范围，相比更加规范。

５．４　医学影像技师继续教育　中国大陆在对影像技师的继续

教育的规定上，目前仍然以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来执

行，未能根据医学影像技师的职业特性做出相应的规定。由于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主要以中专和大专层次为主，受办学条件、

师资力量等因素影响，培养的影像技师各方面素质相对比较低

下［５］，因此，在高等教育尚不能很快满足社会对医学影像技术

人才需求的情况下，大力推进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是一条切实

可行的途径［６］。结合医学影像技术与设备的发展，影像技师的

继续教育必须加强在职培训、外送培训和思想素质的培训，着

重提高影像技师的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及专业知识水平［７８］。

中国台湾在医事放射师继续教育规定需不断地学习及接受新

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以维持专业医事放射能力，提高

放射线医学的服务质量，突出体现了其职业特性［９］。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日益频繁，从２０００年起，台资在中国

大陆相继开设合资医院抢滩市场，２０１１年两岸经济合作架构

协议（ＥＣＦＡ）早收清单更是开放台资可在上海、福建、江苏、广

东、海南５个省市设立独资医院。国家卫生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

日宣布中国台湾地区的执业医师可有条件到大陆取得行医资

格，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

《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６

月１３日由福建省人事厅、卫生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在闽台湾地区居民卫生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国台湾卫生专

业技术符合《关于福建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闽卫人［２００６］１９８号）规定的任

职条件可自主申报评审卫生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闽

中国台湾居民可通过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资格考试取得中、初

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福建省人事厅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公布

《关于批准确认程文俊等１７位在闽台湾地区（下转第２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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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使用狋检验做统计学比较，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简式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运动功能得分、Ｂａｒ

ｔｈｅｌ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两组治疗后较治

疗前均有显著改善（犘＜０．０５），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犘＜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得分和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比较（狓±狊）

组别 狀 时间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得分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观察组 ６８ 治疗前 １５．７６±６．９６ ２１．２６±８．３６

治疗后 ７６．５３±８．７６＃ ７８．２２±１０．３１＃

对照组 ６８ 治疗前 １６．３７±８．５３ ２０．４６±９．３７

治疗后 ４６．３１±９．６３ ５１．４７±１１．１６

　　：犘＜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犘＜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３　讨　　论

脑卒中所致偏瘫后遗症主要与脑及相关部位的神经受到

损失有关［５］。急性脑卒中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功能重组能力

和可塑性，在适宜条件下部分神经元可以再生［６］。故康复锻炼

开始的时间越早，预后效果越好。早期康复护理训练能输入正

常的运动功能模式以促进正常神经功能的恢复。在患者病情

稳定、神经症状不再进展４８ｈ后便可开始进行早期康复护理

训练［７］。重点加强心理疏导和功能锻炼，以改善和刺激患者血

液循环及机体新陈代谢，促进神经元细胞的生长及相关链路的

重建；通过肢体功能锻炼，能防止肌肉萎缩、关节变形及僵直，

改善和保持肌力。因此，本研究对患者进行早期系统康复护理

以促进中枢神经系统代偿和重组，从而使神经系统及早建立新

的联系。

本文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得分及Ｂａｒ

ｔｈｅｌ指数均明显高于治疗前，表明急性脑卒中存在自然恢复且

有限；观察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犘＜０．０１），说明早期实施

康复护理训练更有利于患者的恢复。该方法对患者运功功能

的恢复及降低致残率均发挥着积极作用，能明显缩短患者病

程，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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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卫生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闽人复［２００９］

９６号），其中主任技师２名。对于中国台湾地区未能到达高级

技术资格任职资格评审条件的医事行业人员，如药师、护师、医

事检验师、医事放射师等则希望其合格证照能获得大陆单方面

的承认而不需参加考试，目前中国台湾有关方面正与国家卫生

部门就此事积极进行沟通。虽然两岸的高等学校招生已相互

开放，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合作问题成为中华民族教育发展，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１０］，但中国台湾基于地方医疗和人

力资源考量，至今尚未认可大陆的医科和医事专业的学历、学

位和任职资格，大陆影像技师赴台从业也就无从谈起。客观看

待海峡两岸医学影像技师在从业制度上的差异，认识各自的优

点与不足，可促进两岸医学影像技师的学术交流，为两岸医学

影像技师异地从业提供理论和制度上的指导；同时也为两岸医

学影像技师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在制订有关的政策、制度、法规

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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